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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泊尔产品保修卡

产品名称

购买日期

购买者姓名

地址

商场名称

地址 邮编

商场盖章

邮编

电话

电话

出厂日期

发票号码

产品型号

本产品提供一年的包修
 

       自消费者收到产品之日起（网购凭证、有效电子保修卡、有效购

买发票作为证明实际收到产品日期的凭证）开始计算包修期。

       注:购买发票和收到产品日期不一致的，以消费者实际收到产品日

期为准计算包修期；消费者无法提供收货时间凭证的，按订单支付时

 间顺延两天计算；

       产品用于商业用途包修期为6个月；

 

产品包修期的认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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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状况登记栏

维修日期

维修情况

经手人

       三包期内，在家庭使用情况下，非人为导致的产品故障，消费者

 带上包修证明（网购凭证、有效电子保修卡 、有效购买发票）， 故障

产品到苏泊尔特约售后服务商处免费维修。

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属于包修范围：

1. 消费者因使用、运输、维护、保管不当等原因造成损坏的；

2. 非我公司特约服务商维修造成损坏的；

3.消费者自行拆卸造成损坏的；

4.自行购买、更换非产品原装零配件造成损坏的； 

5.无有效包修证明（网购凭证、有效电子保修卡、有效购买发票 )，

   且无法证明属于包修期内的； 用户反馈

       承蒙惠顾苏泊尔产品，谨此致以谢意！我们本着"用户满意"的宗旨，

为更及时的为您提供维修、咨询等服务，帮助您处理在使用过程中遇

 到的问题，请拨打全国服务热线：400-8899-717或者关注官方微

信公众号：SUPOR苏泊尔，我们将给予您满意的答复。 

全国服务热线：400-8899-717

服务商联系方式如有变动，敬请查询www.supor.com.cn苏泊尔官方

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：SUPOR苏泊尔。

       不属于包修范围的产品，将提供收费维修服务，苏泊尔特约售后

服务商将热情为您服务。

注：产品制造商有改型的权利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   明显超出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的。

9.产品使用环境（包括但不限于如电压、湿度、温度、海拔、虫害等）

   

6.三包凭证与维修产品型号不符或有涂改的；

7.因地震、火灾、水灾等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；

8.超出包修期的；


